关于开展2023年度
重庆财经学院科研标兵推荐评比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激发广大教师科技创新热情，经学校审批，决定开展2023年度重庆财经学院科研标兵推荐认定工作。
请各二级学院按照《2023年度重庆财经学院科研标兵推荐评比办法》的具体要求，严格把关推荐，于11月20日前将推荐人选相关材料报科技处。
联系人：贺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23-88968689，办公室：2316，电子邮箱：kyc211@163.com。

附件：
1.2023年度重庆财经学院科研标兵推荐评比办法
2.2023年度重庆财经学院科研标兵推荐表

科技处 
2023年11月14日





附件1:
2023年度重庆财经学院科研标兵推荐评比办法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树立科研创新先进典型，营造良好学术氛围，结合教师学术科研、创新实践工作实际情况，现开展2023年度重庆财经学院教师科研标兵推荐评比工作，并制定如下办法：
一、评选对象
全校教师
二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，恪守学术风纪。
（二）候选人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1.在科研工作中取得突出业绩，为学校学术声誉作出突出贡献。
2.在论文发表、咨政建议采纳应用、专利授权、创新转化等应用、实践中，成效显著、贡献突出。
3.在科研育人中取得突出成绩，指导学生在科技创新中取得突出成绩。
4.获得重庆市及其以上级别重要科技创新成果奖。
5.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其他突出成果，为学校作出突出贡献。
三、推荐方式
由各二级学院推荐，不接受个人申报。
四、推荐人数
各学院推荐1-2名，本次拟评比表彰5名。
五、工作步骤。
宣传发动、组织推荐、评审认定、表彰宣传。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的基本原则，严格评选条件，保证推荐质量。
（二）人选推荐向已经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成果的教师倾斜，被推荐人的科技成果应为在校期间取得，以重庆财经学院为署名单位，且知识产权明晰。
（三）推荐材料要求重点突出创新性的成就和贡献。电子版材料与纸质材料应保持一致。
（四）推荐材料要真实、客观、准确，对于推荐材料填报弄虚作假的，将通报至各有关部门和本人所在单位。
七、材料要求
（一）主要事迹，包括思想表现、科学精神、科技成果等综合评价等。
（二）成果。2022-2023学年度，取得各类成果、奖励等证书复印件，包括科研论文（外文论文须提交摘要中文译文）、专利授权证明、获奖证书复印件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装订要求。推荐表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和相同内容的电子版（PDF格式）。装订成册的证明材料一份，包括：推荐表、主要事迹、有关成果证书、有关论文成果、其他荣誉证书等。
（四）提交竖版生活照电子版1张。
（五）材料提交：2023年11月20日。
八、机构与职责
由学术委员会评选，开展评审认定等工作。评选办公室设在科技处，负责评选日常工作开展。
九、认定程序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推荐、初审。
（二）评选办公室（科技处）复审。
（三）学术委员会评选最终获奖名单、公示。
（四）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后发文、表彰。

